
 

 

 

 

補件 

區公所 

 

申請人 

1.申請人備齊相關文件並填具申請書向區

公所提出申請 

 

不符合 

3.審核 

4.核撥補助款 （3日內） 

不符合 

3.承辦人會同里幹事或里長

及社會團體代表共同訪視 

函復申請人 

符合 

 

符合 

 

強化社會安全網─急難紓困方案

作業流程 



新竹市東區區公所社政課標準作業程序流程說明 

強化社會安全網─急難紓困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作業流程 
權責 

單位 
步  驟  說  明 

作業

期限 

1.受理申請 

 

申請人 

 

由申請人檢具應備文件，填寫申請書、切結書。  
隨到

隨辦 

2.初審 

區公所 

一、社政課依據急難紓困作業審核。 

二、資料不齊全者，通知補件。 

三、不符合者退件。 

 

1 

3.家庭訪視  

一、承辦人會同里幹事或里長及社會團體代表人員共同

家訪。 

二、不符合補助對象，函復申請人。 

1 

4.撥款 
核撥補助款 

 

1 


